吴扶贫办发〔2020〕14号
关于2020年度区级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帮扶转化项目补助资金预申报的通知
西山农业园区（金庭镇）、木渎镇、甪直镇、东山镇、临湖镇、光福镇、郭巷街道、香山街道：

    根据《吴中区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帮扶转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吴政办〔2018〕202号)的要求，为做好2020年区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帮扶转化项目补助资金预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帮扶转化资金项目

1.申报主体：第五轮区级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和未列入第五轮任务的第四轮区级集体经济薄弱村。
2.申报条件：申报项目必须是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开发建设的富民强村载体项目，适用于村集体依法依规联合抱团异地发展、发展田园经济、发展农旅融合以及农村信息化建设等经营性项目载体。项目应具备合法合规审批手续，不得违法国土、规划、生态及环境等有关规定。
3.申报程序：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将项目向所属地政府申报，各属地政府对申报单位及项目的申报资格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等进行预审，对符合申报条件和要求的项目报区农业农村局。
4.申报材料：提供立项的核准批复、规划许可证、环评审批表等资料。
二、项目补助

1.申报主体：第五轮区级、镇级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

2.申报条件：申报项目必须是村（社区）自主投资建设或收购的各类经营性项目，项目应具备合法合规审批手续，不得违法国土、规划、生态及环境等有关规定。
3.申报程序：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将项目向所属地政府申报，各属地政府对申报单位及项目的申报资格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等进行预审，对符合申报条件和要求的项目报区农业农村局。
4.申报材料：提供立项的核准批复、规划许可证、环评审批表等资料。

三、贷款贴息

1.申报主体：第五轮区级、镇级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

2.申报条件：各村（社区）向银行融资，并用于经区预审小组预审通过的自身经营性项目建设或收购经营性项目， 实际产生利息支出。
3.申报程序：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将项目向所属地政府申报，各属地政府对申报单位及项目的申报资格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等进行初审，对符合申报条件和要求的项目报区农业农村局。
4.申报材料：提供项目立项、规划、环评、施工许可、招投标文件、施工现场照片、当年度支付资金凭证（银行流水、发票等）等资料。

二、申报要求

请各镇（街道）认真做好上述申报指导服务和初审工作，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资料，上报需提供申报文本、申报材料复印件（各一份）于2020年7月30日前上报区农业农村局，逾期不予受理。

三、其他注意事项

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必须依法、如实进行申报，提供的材料中，作虚假记载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三年内不得享受财政扶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视其情节，追缴给予该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的部分或者全部财政扶持资金，并追究相应责任。

联系人：苗倩，联系电话：66981982

                  吴中区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7月20日

附件：

农业财政资金项目申报标准文本
（2020年区级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帮扶转化扶持项目）
项 目 名 称                                 
项目实施单位（盖章）                        
项目申报部门（盖章）                           
项目申报所在镇、街道                     
项目申报日期                     
一、项目基本信息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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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资金类别
	2020年区级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帮扶转化项目奖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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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建
	○ 扩建
	○ 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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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单位负责人对报告的准确性、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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